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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規範補助之民間團體對象，為莿桐鄕鄉內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民
間團體。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時，應檢附立案證書、理事長或協會會長
之當選證書(團體代表人)及詳附計畫書送本所主管單位審核。

    因新舊任理事長或協會會長改選交接期間，尚未取得新任當選證書時，得
先行申請，待當選證書核發後再行以證書影本申請核銷作業。

    若逾年度結束前未及核銷者，由受補助單位行文本所同意展期，並辦理預
算保留。

二、接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應依計畫需要撙節開支。不得支用於摸彩品、
紀念品、獎金(津貼)、國內外旅費及服裝等。

三、主管單位對於所撥補助款之運用及效益，應負責審核並派員隨時抽查之。

四、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
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撤銷
該補(捐)助案件。

    經核定補助之民間團體應於辦理活動結束後，檢附收據、原始憑證及本要
點第十三點規範之管考規定所需要件，向本所申請核撥補助經費。

五、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
、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得依情節
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六、各  單位  對民間團體之補  (  捐  )  助資訊，應登載於民間團體補  (  捐  )  助系統  
(CGSS)  ，並透過該系統查詢補  (  捐  )  助案件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  
，作為辦理核定及撥款作業之參據。

七、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其中如係民意代表建議之採購事項，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八、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
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九、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捐)助比
例繳回。

十、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提出資料內容
之真實性負責。

十一、對於同一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一年度民間團體以不超過新台幣
二萬元原則，並不得向本所各單位重覆申請。如有特殊情形，以下列方式
辦理：

（一）業管單位敘明具體原因，專案簽奉鄉長（或其授權代理人），核准後辦
理。



（二）鄉長（或其授權代理人）於業管單位簽文中裁示專案補助額度後辦理。

十二、公所對下列民間團體之補助不適用第十一條規定：

（一）行政院頒定之縣市預算共同費用編列基準中己明定補助費編列標準之民
間團體。

（二）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雲林縣政府各處暨所屬機關補助計晝所補助之民
間團體。

（三）依法經主管機關設立許可之工會（包括總工會、職業工會）、農會、漁
會、水利會、同業公會、體育會（含單項運動委員會）或申請補助之計
晝具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

（四）依法令規定接受本所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其應辦業務之民間團體。

十三、各主管單位應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業務訂定管考規定，並強化內部
控制機制，以及加強執行成效考核。

十四、各單位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應依下列規定於本所網站公開：

（一）各單位依第十三條規定之補充規定，公告於本所網站。

（二）本所各單位對於民間團體之補助，應予列管登記，並每季將補助情形填
送主計室，俾將補助資訊公告於本所網站。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宜，本所各單位得視實際業務執行需要，另訂補充規定
。


